  XXX学院关于2017-2018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的公示 
根据《河南工程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豫工院资【2017】57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经各班级困难认定评议小组评议，学院学生资助工作小组审核，现将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2017年X月X日——X月X日（5个工作日），若对以下公示名单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年级辅导员反映，名单详见附件。

投诉电话：XXXXX(辅导员办公室电话）

投诉邮箱：XXXXXXXX 

附件：2017-2018学年度XXX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初审名单公示

 XXXX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X月X日

